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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 《汽车贸易政策》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统一、

开放、竞争、有序的汽车市场，维护汽车消费者合法权益，

推进我国汽车产业健康发展，促进消费，扩大内需，特制定

本政策。 第二条 国家鼓励发展汽车贸易，引导汽车贸易业统

筹规划，合理布局，调整结构，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、物

流技术和先进的经营模式，推进电子商务，提高汽车贸易水

平，实现集约化、规模化、品牌化及多样化经营。 第三条 为

创造公平竞争的汽车市场环境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

础性作用，坚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，进一步引入竞争

机制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，打破地区封锁，促进汽车商品在

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。 第四条 引导汽车贸易企业依法、诚信

经营，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，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服务

。 第五条 为提高我国汽车贸易整体水平， 国家鼓励具有较强

的经济实力、先进的商业经营管理经验和营销技术以及完善

的国际销售网络的境外投资者投资汽车贸易领域。 第六条 充

分发挥行业组织、认证机构、检测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，建

立和完善独立公正、规范运作的汽车贸易评估、咨询、认证



、检测等中介服务体系，积极推进汽车贸易市场化进程。 第

七条 积极建立、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，加快汽车贸易法制化

建设。设立汽车贸易企业应当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有

关条件，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和完善

汽车品牌销售、二手车流通、汽车配件流通、报废汽车回收

等管理办法、规范及标准， 依法管理、规范汽车贸易的经营

行为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 第二章 政策目标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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